
廠 商 參 加 徵 租 授 權 書 

一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本機構），

係依中華民國法律成立現仍合法存續之機構，設址

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為申請參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郵局辦理案

號： 115R001 、案名： 高雄郵局所轄高雄新田郵局

廣告看板公開徵租 ，特指定            為代理人，

處理本採購案「開標」、「競價」及其他與本案 

相關之一切事宜（含未得標時其押標金之領回）。 

二、本授權書自簽發之日生效。 

授權人： 

   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職    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授權人： 

   公司職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身分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簽    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★註：簽立本授權書應加蓋機構及負責人印鑑。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15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